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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储流程指导图

不符合

企业向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提交《排污

权储备申请表》并提交相关资料

市生态环境主管部

门审查资料，及现场

工况踏勘

退回并给出依据

向财政部门出具收储意见

并向排污单位出具告知书

财政部门依据收储意见明确划拨资

金

公共资源交易管理部门组织安排回

购手续并存档、公开，并开具交易

证明。

企业向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申请

办理排污许可证变更


